
 

贾康：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 

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应

该往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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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前些年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最高值是 0.47，这几年略

低一些，也有 0.46 左右，按国际的一般评价，高于 0.4 就认为进入了明显

的警戒期，收入差距存在着悬殊问题，有趋向于两极分化的特征。 

这种收入分配悬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比如先

富起来的阶层，所说他们的炫耀性消费，一个包几十万，一套服装上百万，

平民百姓跟他们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另一端，李克强总理讲到，中国社会大概还有 6 亿人每个月的可支配

收入也就 1000 块钱上下，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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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社会整个收入分配结构，和中央所指

出的“橄榄型”差之甚远。现在基本是金字塔形，上面是富豪、比较富裕

阶层、中产阶层，再往下更大的底座，是还没有进入中产阶层的社会成员。 

金字塔社会结构，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悬殊情况，收入分配悬殊再继续

发展，就会出现所谓“两极分化”，就会带来社会的严重不和谐，或者说

社会关系趋于紧张，低端的为数很多的弱势群体对他们的境况愤愤不平。

很多的人落入弱势群体以后，觉得自己没有别的办法来改善境遇，一些极

端的情况就非常容易出现，最后造成的就是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威

胁到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当然这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这几年，我们在努力推进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五位一体的全面发

展等等，这里面包含着：要更好地处理收入分配的问题，增强社会的和谐

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现在中央特别强调的，

其实就是延续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

让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央认为中国现在已处在“强起来”

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实现新的两步走、达到中国梦目标的新时代，必

须更好地解决先富带动后富这样一个邓小平原来早已经提出来的重大命题。 

我认为，中央的指导精神就是要特别注重更加对接实际可操作的方案、

要领、政策优化，去推进务实的共同富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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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分配体系，中央专门讲到了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初次分配是在生产经营层面上，按照要素做的分配，

各种要素的贡献应该各得其所。劳动者取得劳动收入，资本持有者取得资

本收益，技术成果持有者取得技术成果运用的回报，掌握着自然资源的主

体，应该有自然资源的收入来源等，这是初次分配。 

它的合理功能就是各得其所，能够按照物质利益原则，鼓励大家在一

起把要素组合起来“做大蛋糕”，做大蛋糕以后才有的可分，这是大前提。 

这时也有必要引入政府介入之后的分配功能。在国际经验和走市场经

济之路以后形成的税制体系里，主要是以流转税来介入的。中国现在第一

大税是增值税，增值税就是一种流转税，流转税的特点是按照流转额（生

产经营过程中间形成的营业收入），增值税是营业收入里的增值部分成为这

个税的税基。这种流转税的介入作用，更多是给政府筹集履行其职能所必

要的收入。增值税是越简单越好，现在已经简化到只有三档税率，有可能

还由三档变两档。 

再来看消费税，消费税差别对待地只对十几种物品征税，比如在珠宝

首饰，还有私人游艇、私人飞机这种炫耀性消费品的购买环节，要加上税

收调节作用。但在整个分配里，初次分配的政府调节比较有限。再往后进

到二次分配或者再分配，这时政府的作用就明显加强了。 

二次分配主要调节手段有两大项，一是“抬低”，是社会政策托底必

须要做的。税收进来以后，要通过抚恤、救济、低保、基本养老等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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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社会保障，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能够保持在必要水平之上，而且

要让其以后的基本生活标准进入逐渐提高的过程。 

另外一个重要手段是直接税“限高”，对高收入的社会成员，要有一

个“抽肥”的调节作用。什么叫直接税？税收了以后负担直接落在纳税人

头上，直接税对调节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收入，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是很

有存在作用和意义的调节手段。 

但恰恰在直接税这个调节手段上，中国是相当缺乏制度建设的。改革

开放 40 多年来，直接税比较成熟一点儿的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经过

2018 年这轮调整后有进步。原来是在超额累进的调节机制上，只针对着工

薪收入，工资薪金从 5%~45%分 9 档，改革以后第一档降低到 3%，最高

延续到 45%分成 7 档。同时，把工薪收入、稿酬收入、劳务费收入，还有

特许权收入合在一起，这个调节力度就比之前有了明显提升。 

但遗憾的是，只把四种劳动收入归入了“综合”机制，对非劳动收入

一分钱都不碰，实际上形成了对于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而且不利于高科

技公司，他们在自己创新的过程中间，要稳定自己高端的专家型人才的团

队。所以很快出现两个地方打补丁，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另一个是海南，

都不得不由地方政府取得国务院同意以后，以所谓地方补贴的方式，再把

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 15%。 

那么，下一轮改革还得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就是一定不要再延续

45%的最高边际税率了，不宜向国际上最高水平去看齐。中国还是个发展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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